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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开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黄金矿（下称金矿）采矿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技术要求、计算原则、计算范围、计算方法及节能管理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地下开采金矿企业采矿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考核，以及对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能耗控制，并且对金矿地下开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进行了推荐。
本标准不适用于露天开采金矿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下列术语、定义和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3.1  采矿单位产品工艺能耗  unit energy consumption of production system
平均到单位采矿量的采矿生产工艺过程、装置、设施和设备组成的完整生产系统之能耗，包括生产探矿和采切工程掘进、采场回采、运输、提升、压风、通风、采空区处理工艺能耗。
3.2  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  unit energy consumption of assistant production system
平均到单位采矿量的采矿生产系统相关机修、仪修、供热、制冷、照明设施以及安全、环保等设备与措施所消耗的能源量。
3.3  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unit consumption of integrate energy in mining
采矿生产过程中单位采矿量平均消耗的能源量，为采矿单位产品工艺能耗与辅助能耗之和。
3.4  采矿单位产品实物能耗  unit object energy consumption in mining
采矿生产过程中单位采矿量平均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量。
3.5  矿井开采深度  mining depth
矿石出井（坑）海拔标高与矿井最深处采矿作业面所在的海拔标高之差，表示符号为H，单位为米（m）。
3.6  供排水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矿井供水和排水的能源消耗量。供排水能耗的大小与矿井涌水量大小、涌出位置以及水泵房在矿内垂直距离上的分布密切相关，与矿井生产能力基本无关。因此，本文件不对供排水能耗做出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仅给出供排水节能技术管理措施的建议。
4  要求
4.1  金矿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限定值
金矿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限定值按照公式（1）计算：

Exd = Egy + Efz
= (1 + K) Egy
= (1 + K) (Ezb + Etf + Eck + Ety + Ecc)          （1）
式中：

Exd——金矿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限定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gy——金矿采矿单位产品工艺能耗限额限定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fz——金矿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限额限定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zb——金矿采矿单位产品凿岩爆破能耗限额限定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Ezb = 0.75；
Etf——金矿采矿单位产品通风能耗限额限定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不包含制冷降温的能耗，H < 600 m，Etf  = 0.35；600 m ≤ H < 1200 m，Etf  = 0.82；1200 m ≤ H ≤ 1800 m，Etf  = 3.03；
Eck——金矿采矿单位产品出矿能耗限额限定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采用电动设备出矿时Eck = 0.34，采用柴油设备出矿时Eck = 1.52；
Ety——金矿采矿单位产品提升运输能耗限额限定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包含矿石出井（坑）后运输到地表矿仓或本井（坑）口选矿厂的能耗，Ety由公式（2）给出；
Ecc——金矿采矿单位产品采空区处理能耗限额限定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Ecc = 0.33；
K——金矿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系数，K = 0.2。
Ety计算公式：
Ety = 0.11 H / 100 + 0.29                     （2）
4.2  金矿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准入值Ezr
对新建及改扩建金矿采矿企业，金矿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准入值按照公式（3）计算：

Ezr = Egy + Efz
= (1 + K) Egy
= (1 + K) (Ezb + Etf + Eck + Ety + Ecc)          （3）

式中：

Ezr——金矿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准入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gy——金矿采矿单位产品工艺能耗限额准入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fz——金矿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限额准入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zb——金矿采矿单位产品凿岩爆破能耗限额准入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Ezb = 0.71；

Etf——金矿采矿单位产品通风能耗限额准入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不包含制冷降温的能耗，H < 600 m，Etf  = 0.29；600 m ≤ H < 1200 m，Etf  = 0.47；1200 m ≤ H ≤ 1800 m，Etf  = 3.03；

Eck——金矿采矿单位产品出矿能耗限额准入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采用电动设备出矿时Eck = 0.33，采用柴油设备出矿时Eck = 1.32；

Ety——金矿采矿单位产品提升运输能耗限额准入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包含矿石出井（坑）后运输到地表矿仓或本井（坑）口选矿厂的能耗，Ety由公式（4）给出；

Ecc——金矿采矿单位产品采空区处理能耗限额准入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Ecc = 0.25；

K——金矿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系数，K = 0.17。

Ety计算公式：
Ety = 0.09 H / 100 + 0.16                     （4）

4.3  金矿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先进值Exj
金矿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先进值Exj按照公式（5）计算：
Exj = Egy + Efz
= (1 + K) Egy
= (1 + K) (Ezb + Etf + Eck + Ety + Ecc)          （5）

式中：

Exj——金矿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先进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gy——金矿采矿单位产品工艺能耗限额先进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fz——金矿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限额先进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zb——金矿采矿单位产品凿岩爆破能耗限额先进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Ezb = 0.61；

Etf——金矿采矿单位产品通风能耗限额先进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不包含制冷降温的能耗，H < 600 m，Etf  = 0.24；600 m ≤ H < 1200 m，Etf  = 0.31；1200 m ≤ H ≤ 1800 m，Etf  = 3.03；

Eck——金矿采矿单位产品出矿能耗限额先进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采用电动设备出矿时Eck = 0.28，采用柴油设备出矿时Eck = 1.24；

Ety——金矿采矿单位产品提升运输能耗限额先进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包含矿石出井（坑）后运输到地表矿仓或本井（坑）口选矿厂的能耗，Ety由公式（6）给出；

Ecc——金矿采矿单位产品采空区处理能耗限额先进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Ecc = 0.18；

K——金矿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系数，K = 0.15。

Ety计算公式：
Ety = 0.08 H / 100 + 0.11                     （6）

5  计算原则、计算范围和计算方法
5.1  计算原则

5.1.1  企业实际(生产)消耗的各种能源

企业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系指用于生产活动的各种能源。它包括：一次能源(原煤、原油、天然气等)、二次能源(如电力、热力、石油制品、焦炭、煤气等)和生产使用的耗能工质(水、氧气、压缩空气等)所消耗的能源。其主要用于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不包括生活用能和批准的基建项目用能。在企业实际消耗的能源中，用做原料的能源也必需包括在内。
生活用能指企业系统内的宿舍、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方面用能。
5.1.2  企业计划统计期内的能源实物消耗量和能源消耗量

企业计划统计期内的某种能源实物消耗量的计算，应符合公式(7)：
en = e1 + e2 – e3 – e4 – e5 – e6                    （7）
式中：

en——企业的能源实物消耗量；

e1——企业购入的能源实物量；

e2——企业期初库存能源实物量；

e3——企业期末库存能源实物量；

e4——企业外销能源实物量；

e5——生活用能源实物量；

e6——企业工程建设用能源实物量。

企业计划期统计期内的能源消耗量计算，应符合公式（8）：
En = E1 + E2 – E3 – E4 – E5 – E6                 （8）
= Ee + Ef
= Ez
式中：

En——企业计划统计期内能源消耗量；

E1——企业购入能源量；

E2——企业期初库存能源量；

E3——企业期末库存能源量；

E4——企业外销能源量；

E5——生活用能源量；

E6——企业工程建设用能源量；

Ee——采矿工艺直接能源消耗量；

Ef——间接辅助生产部门能源消耗量及损失量；

Ez——采矿综合能源消耗量。

所消耗的各种能源不得重计或漏计。存在供需关系时，能源输入、输出双方在计算时量值上应保持一致。设备停产大修的能源消耗也应计算在内，且按检修后设备的运行周期逐月平均分摊。企业综合能耗的计算按GB/T 2589的规定进行。

5.1.3  能源实物量的计量

能源实物量的计量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GB 17167的规定。

5.1.4  各种能源的计量单位

企业生产能源消耗量的单位：kgce、tce（千克标煤、吨标煤）；

煤、焦炭的单位：kg、t、104 t（千克、吨、万吨）；

电的单位：kW·h、104 kW·h（千瓦小时、万千瓦小时）；

蒸汽的单位：kg、t或kJ、GJ（千克、吨或千焦、百万千焦）；

煤气、压缩空气、氧气的单位：m3、104 m3（立方米、万立方米）；

水的单位：t、104 t（吨、万吨）。

5.1.5  各种能源（包括生产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折标煤量的方法

应用基低（位）发热量等于29.3076兆焦的能源称为1 kg标煤。

外购能源的能源可取实测的基低（位）发热量或供货单位提供的实测值，或用国家统计部门规定的能源等价值折算；企业能源转换自产时，按实际投入的能源实物折算标煤量；由集中生产单位外销供应时，其能源等价值须经主管部门规定；外购外销时，其能源等价值必须相同，当未能提供能源等价值时，可按国家统计部门的折算系数折算，参见附录A和附录B。

5.1.6  采矿量的规定

所有采矿量须以企业正式上报的数据为准。

5.1.7  间接综合能耗的规定
辅助、附属生产系统的能量消耗量和能源及耗能工质在企业内部贮存、转换与分配供应（包括外销）中的损耗，即间接综合能耗，应含在采矿的综合能耗中。

5.2  计算范围

采矿工艺能耗包括：生产探矿和采切工程掘进、采场回采、运输、提升、压风、通风、采空区处理工艺能耗。
采矿辅助能耗包括：采矿生产系统相关机修、仪修、供热、制冷、照明设施以及安全、环保等设备与措施所消耗的能源量。
采矿综合能耗包括：采矿工艺能耗和采矿辅助能耗。
5.3  计算方法

5.3.1  企业采矿单位产品工艺能耗的计算公式
企业采矿单位产品工艺能耗按式（9）计算：

EGY = Ee / Pz                               （9）
式中：

EGY——企业采矿单位产品工艺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e ——采矿工艺直接能源消耗量，即采矿工艺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折标煤量之和，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Pz ——采矿量，单位为吨（t）。
5.3.2  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的计算公式
企业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按式（12）计算：

EFZ = Ef / Pz                            （10）
式中：

EFZ——企业采矿单位产品辅助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f ——间接辅助生产部门能源消耗量及损失量，即辅助生产系统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折标煤量之和，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Pz ——采矿量，单位为吨（t）。

5.3.3  企业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公式
企业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式（11）计算：
EZH  = Ez / Pz
                                  = (Ee + Ef) / Pz
                                    = EGY + EFZ                          （11）
式中：

EZH——企业采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吨（kgce/t）；

Ez ——采矿综合能源消耗量，即采矿综合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折标煤量之和，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Pz ——采矿量，单位为吨（t）。
5.3.4  企业采矿单位产品实物能耗的计算

企业采矿单位产品实物能耗按式（12）计算：

Es = Ms / Pz                             （12）
式中：

Es——企业采矿单位产品实物能耗，单位为千克每吨（kg/t），千瓦小时每吨（kW·h/t），立方米每吨（m3/t）；

Ms——采矿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总量，单位为千克（kg）、千瓦小时（kW·h）、立方米（m3）；

Pz——采矿量，单位为吨（t）。

6  节能管理措施

6.1  节能基础管理

6.1.1  企业应建立能源管理制度、经济责任制考核制度，应建立各企业的能耗指标定额标准，对各能耗指标进行考核，并把考核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基层单位。

6.1.2  企业应按要求建立能耗统计体系，建立能耗统计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文件进行受控管理。

6.1.3  企业应根据GB 17167的要求配备相应的能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6.2  节能技术管理

6.2.1  合理安排节能技术改造，推广应用节能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装备。

6.2.2  合理组织生产，减少中间环节，提高矿井采矿生产能力。

6.2.3  条件具备时，应尽量采用中深孔凿岩爆破技术，推广应用液压凿岩机取代风动凿岩机。
6.2.4  开采深度和范围较大、通风网络复杂的矿井宜采用多级机站通风系统或分区通风系统。
6.2.5  条件允许时，采场出矿应推广使用电动铲运机。

6.2.6  竖井提升，宜采用多绳摩擦提升系统；坑内运输距离较大时，宜采用有轨运输方式。

6.2.7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涌水量大的矿井宜采用分段式排水。

6.2.8  应尽量采用尾砂充填和废石充填的方式处理采空区，采用尾砂充填时，应尽可能降低充填倍线，实现自流输送，采用高浓度充填；采用废石充填时，应争取废石不出坑。
6.2.9  条件具备时，应推广应用自动化控制技术，尽量实现空压机、扇风机、水泵、提升机等主要耗能设备的自动化控制。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能源品种现行参考折标煤系数

表A  常用能源品种现行折标煤系数
	能   源
	折标煤系数及单位

	品   种
	平均低位发热量
	系  数
	单  位

	原煤
	20908KJ/kg（5000kcal/kg）
	0.7143
	kgce/kg

	洗精煤
	26344KJ/kg（6300kcal/kg）
	0.900
	kgce/kg

	原油
	41816KJ/kg（10000kcal/kg）
	1.4286
	kgce/kg

	柴油
	42652KJ/kg（10200kcal/kg）
	1.4571
	kgce/kg

	汽油
	43070KJ/kg（10300kcal/kg）
	1.4714
	kgce/kg

	煤油
	43070KJ/kg（10300kcal/kg）
	1.4714
	kgce/kg

	焦炭
	28435KJ/kg（6800kcal/kg）(灰分13.5%)
	0.9714
	kgce/kg

	液化石油气
	50179KJ/kg（12000kcal/kg）
	1.7143
	kgce/kg

	电力（当量值）
	3600KJ/kwh（860kcal/kwh）
	0.1229
	kgce/(kW·h)

	热力
	-
	0.03412
	kgce/MJ

	水煤气
	10454kJ/m3(2500kcal/m3)
	0.3571
	kgce/m3

	油田天然气
	38931kJ/m3(9310kcal/m3)
	1.3300
	kgce/m3

	注1：本附录中折标煤系数如遇国家统计部门规定发生变化，能耗等级指标则应另行设定。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耗能工质能源等价参考值
表B  常用耗能工质能源等价值

	名称
	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
	折标准煤

	新水
	2.51MJ（600kcal/t）
	0.0857kgce/t

	软水
	14.23MJ/t（3400kcal/t）
	0.4857kgce/t

	压缩空气
	1.17MJ（280kcal/m3）
	0.040kgce/m3

	鼓风
	0.88MJ（210kcal/m3）
	0.030kgce/m3

	氧气
	11.72MJ（2800kcal/m3）
	0.400kgce/m3

	氮气（做副产品时）
	11.72MJ（2800kcal/m3）
	0.400kgce/m3

	氮气（做主产品时）
	19.66MJ（4700kcal/m3）
	0.6714kgce/m3

	二氧化碳
	6.28MJ（1500kcal/m3）
	0.2143kgce/m3

	乙炔
	243.67MJ/m3
	8.3143kgce/m3

	电石
	60.92MJ/kg
	2.0786kgce/kg

	注：本附录中的能源等价值如有变动，以国家统计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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